
2018年5月23日 星期三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9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5月23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02民初4689号
杭州图南实业有限公司、吕小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蓝盆友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图南实业有限公
司、吕小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
告杭州图南实业有限公司、吕小军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2民初468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3民初33号

郎海骏：本院受理原告郑逊佳诉杭州市国土资源局
房屋登记管理行政登记一案，发现你与本案的处理存在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九条之规定，通知你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被告答辩状及证据副本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上午九时三十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923号

李斯、李远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成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诉被告李斯、王涓娟、李远力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鉴
定意见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232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相
应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405号

袁海燕：本院受理原告俞树浪诉你及潘以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6民初10405号民事判决书。一、潘以国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俞树浪借款50000元，并支付违约
金9000元（计算至2017年10月12日，此后至款清之日止
的违约金按年利率24%另行计付）；二、潘以国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俞树浪代理费5000元；三、驳回
俞树浪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277号
陈民：本院受理原告徐东与被告陈民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7）浙0106
民初9277号民事判决书。陈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徐东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17633元（自2017年9月27日起的利息按照未还本金
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6%计算支付至本金还清之日
止）。陈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诉讼
费2652元。陈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徐东支
付公告费65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519号

毕玫：本院受理原告魏秀华诉被告毕玫相邻关系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36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055号

陈笔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华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司诉你方侵权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
达（2017）浙0106民初6055号案件原告方上诉状副本及

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原告方上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123号

戚辉文：本院受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
初812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返还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借款本金
109212.58 元，支付罚息 5858.38 元、复利
107.23元，支付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
湖支行律师费2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3535号

卓孝榜：本院受理原告黄君建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0191民初3535号民事判决
书及相应的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36号

葛晓峰：本院受理原告张学梅与被告葛
晓峰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授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通知书等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3377号

胡日友、周晓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金家
渡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胡日友、周晓
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
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13日10时00分在本院良渚人
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310号

徐敏：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被告徐敏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
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13日9时20分在本
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3205号

吴爱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泰支行诉被告倪红宝、吴爱芳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08月30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7267号

谢荣伟：本院受理原告郑琴诉被告谢荣伟、郑慧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余杭
法庭第四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4282号

杨毅平、项燕芬：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杭州余杭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良渚支行诉被告杨毅平、项燕芬、
浙江现代商贸物流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8）浙
0110民初4282号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27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4069号

肖诚东：本院受理原告邵坚与被告肖诚东、黄丽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变更诉讼请求申
请书、追加被告申请书、追加被告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

杭州昂扬园艺工程有限公司，林昂洋：
我局核查发现，你（单位）施工的温州七都岛
02-04-01地块建设工程涉嫌存在未按照工
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等情况，该
行为已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规定。

本机关依法履行管理职能，请你单位法
人代表或其委托人（持法人委托书）以及该
工程项目经理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七日内，携
带身份证及有关资料，到温州市鹿城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接受调查询问，逾期我局将根
据现有证据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特此通知。

温州市鹿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5月23日

送达公告

徐晶静：本委受理的（2018）杭仲字
第 263 号申请人科睿科技（杭州）有限
公司与被申请人山东亿灿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韩磊、徐晶静关于委托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
（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
仲裁员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
限、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举证期限均为
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
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
于2018年8月29日下午2点30分在本
委第四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
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7楼，电
话0571－88382507）。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8年5月23日

仲 裁 公 告

涂刷船名号为“浙椒渔77009、浙椒渔
77010、浙临渔 12395、浙临渔 12369”的船
主：

我局执法总队于2017年12月18日在舟
山市沈家门渔港小干岛万国制冰厂码头查获
上述4艘无人值守的涉嫌套牌渔船，2018年1
月11日在《浙江法制报》公告查找当事人，至
今无人认领。我局现已查明，上述4艘涉渔船
舶未核定船名号、未登记船籍港，未取得渔业
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擅自下水
航行。你们的行为违反了《浙江省渔港渔业
船舶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依据《浙
江省渔港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我

局拟作出没收上述 4 艘涉渔船舶的行政处
罚。你们可以在 2018 年 7 月 30 日前向我局
（杭州市天目山路102号，0571-88007339）陈
述申辩或申请听证，逾期不陈述申辩、申请听
证的，视为你们放弃上述权利，我局将于期满
次日按照前述拟处罚告知内容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你们还可以
在60天内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或农业农村部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宁波海事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
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
2018年5月23日

公 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金鼎包装有限公司等22户债权
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17年12月31日，债权本金合计76506.80万元，本息合计101297.90万
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宁波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资产。资产包中的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
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

司联系。
联系人：金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9229
电子邮件：jinjianju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宁波金鼎包装有限公司等22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绍兴市雨隐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绍兴市雨隐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市雨隐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该债权
已经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案号<2014>绍越商初字第3392号）。磐安瑞

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绍兴市雨隐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
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市雨隐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者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即向绍兴市雨隐珠宝首饰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者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绍兴市雨隐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3日

基准日：2014年9月2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4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

浙江华锐标准件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人民币/元）

19402613.43

未偿利息(人民币/元)

517304.68

本息合计

19919918.11

借款合同编号

（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2298号、（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2324号、（2013）信银杭绍最保字第
012298-1号、（2013）信银杭绍人最保字第012298-2号、（2013）信银杭绍最抵字第012324号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惠凯针纺服饰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华盛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娄
梁、陈晓芳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债权
已经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案号<2014>绍越商初字第3392号）。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
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者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即向磐安瑞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者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磐安瑞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8年5月23日

基准日：2014年9月2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4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

浙江华锐标准件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人民币/元）

19402613.43

未偿利息(人民币/元)

517304.68

本息合计

19919918.11

借款合同编号

（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2298号、（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2324号、（2013）信银杭绍最保字第
012298-1号、（2013）信银杭绍人最保字第012298-2号、（2013）信银杭绍最抵字第012324号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惠凯针纺服饰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华盛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娄
梁、陈晓芳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该债权已经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案号<2014>绍越商初字第3392号）。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者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者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3日
基准日：2014年9月2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4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

浙江华锐标准件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人民币/元）

19402613.43

未偿利息(人民币/元)

517304.68

本息合计

19919918.11

借款合同编号

（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2298号、（2013）信银杭绍贷字第012324号、（2013）信银杭绍最保字第012298-1
号、（2013）信银杭绍人最保字第012298-2号、（2013）信银杭绍最抵字第012324号

担保人

抵押人：浙江惠凯针纺服饰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华盛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娄
梁、陈晓芳


